
小区电梯坏了，维修费该由谁来出？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母亲急需用血 他买了三张“献血证”
一条横跨沪苏两地的非法献血证倒卖链条被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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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姚缘

“手术定在明天， 可医院说没有献血证就

没法优先安排用血！” 病房外， 金先生攥着母

亲的手术通知单急得团团转。 病床柜上一张印

着“康先生， 专业解决用血难题” 的名片， 让

他看到了“希望”， 却不知这张普通卡片背后，

是一条横跨沪苏两地的非法献血证倒卖链条。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组织卖血

罪， 对该链条核心人员缪某某依法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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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初绽， 红旗飘扬。 近日， 华

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全体师生齐

聚操场， 举行了一场庄严而富有教育

意义的升旗仪式， 以 “宪法伴我们成

长” 为主题， 拉开了华东师范大学第

一附属中学 2025 年 “宪法宣传周 ”

系列教育活动的序幕。

为深化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 贯

彻落实法治思想及近期中央重要会议

精神 ， 值此全国 “宪法宣传周 ” 之

际，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特邀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黄晶检察官莅临现场， 进行宪法主题

宣讲。 黄检察官的讲解深入浅出， 深

刻阐述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重

要地位， 以及它如何奠定国家法律基

石、 保障人民权利、 指引社会前行方

向， 让抽象的法条具象为守护我们成

长的力量， 令在场师生受益匪浅。

宣讲结束后， 仪式进入 “宪法晨

读” 环节。 高一、 高二、 高三年级各

班班长代表庄严上台， 手持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带领全场师生齐声

诵读宪法部分条款。 琅琅诵读声回荡

在校园上空， 字字铿锵， 句句入心。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朗读， 更是一次

全民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 是对 “修

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传统文化

中秩序观与责任感的现代表达， 引导

师生将遵宪守法的意识内化于心、 外

化于行。

晨读余韵未消， 熟悉的旋律悠然

响起。 全场师生共同聆听并跟唱歌曲

《宪法伴我们成长》。 朗朗上口的歌词

与优美动人的旋律， 将宪法与个人、

与国家、 与时代的关系娓娓道来， 既

唱出了对宪法的尊崇与热爱， 又唱响

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自觉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决心。

仪式虽短， 意义深长。 本次升旗

仪式不仅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

礼 ， 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法治公开

课。 通过检察官宣讲、 集体宣读、 歌

曲传唱等多元形式， 宪法精神如春风

化雨， 浸润了每一位师生的心田。

法立于上， 教弘于下。 华东师范

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将以此次 “宪法宣

传周” 活动为契机， 持续开展形式多

样的法治宣传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学

子深刻认识宪法的伟大力量与时代价

值， 将法治观念融入日常学习生活，

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为法

治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学宪法，读宪法，宪法伴我们成长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开展2025年“宪法宣传周”系列教育活动

献血证竟成牟利工具！

2024 年夏季， 有群众向公安机

关举报： 本市多家三甲医院周边， 常

有陌生男子向住院患者家属塞名片，

声称“花钱就能买到献血证”。 警方

随即展开侦查， 发现缪某某的活动轨

迹不仅覆盖上海多家三甲医院， 还频

繁与昆山、 苏州等地的中介人员联

络。 缪某某到案后供述， 明知此类行

为违法， 但受利益驱使， 加之看到家

属急于用血的迫切心态， 便一直铤而

走险。

平日里， 缪某某会身着便服混迹

在医院走廊， 趁安保人员不注意， 将

印着不同化名的名片悄悄塞到病房门

口、 献血车旁； 遇到焦急询问用血事

宜的家属， 他还会主动上前， 低声推

销“快速拿证” 的服务。 流动就医的

异地患者因难以及时找到亲友献血，

往往成为这类黑市交易的主要目标。

检察官审查案卷时， 一份 2024

年 5 月 29 日的微信转账记录， 彻底

揭开了这条黑色链条的牟利内幕。 当

天， 金先生联系上名片上的“康先

生” （即缪某某）， 告知母亲次日手

术急需用血， 缪某某当即回复： “3

张 400 毫升的献血证， 总价 3900 元，

闪送最快 1 小时送达。”

“为什么不用查亲属关系？” 金先

生心里犯嘀咕， 反复确认“证件务必

可用”。 缪某某却胸有成竹： “部分

医院仅要求填写关系信息， 无需提供

实质证明。” 看着病房里虚弱的母亲，

金先生早已没了判断力， 赶忙发送母

亲的住院信息， 转去 3900 元。 当天

下午 4 点， 献血证被送到医院门口，

可金先生并不知道， 这三张他眼中的

“救命卡”， 早已历经层层加价的非法

流转。

低买高卖背后灰色产业链

检察官注意到， 其中一张献血证

的持有者， 是当时在昆山失业的王某

顺。 据其陈述， “当时正愁房租没着

落， 刷微信时看到‘上海工作群’ 里

有人发‘献血 400 毫升， 补贴 650

元’ 的广告， 还留了联系电话。” 王

某顺拨通电话后， 按照缪某某的要求

前往献血点献血， 献完血将证件交给

所谓“血农”， 仅拿到 650 元报酬， 却

不知这张献血证已被高价倒卖。

另一张同日卖给金先生的献血证，

来自昆山的吴某。他看到中介群里“献血

可得300元报酬”的广告后，被拉入名为

“爱心群”的微信群，群主承诺“专车接

送，献完立结报酬”。随后，吴某与另外两

名男子挤进一辆面包车里， 从昆山赶往

上海血液中心， 献完血后直接将证件交

给司机， 返回昆山后才收到群主转账的

300元。 而该群主当天就从中介处拿到

450元， 中介又从缪某某手中获得600

元———这张“成本”仅300元的献血证，最

终以1300元的价格卖给了金先生。

据悉， 献血证分为单采血小板证和

全血证两类，“全血证供需紧张时， 一张

能卖到1300元，单采证价格稍低，约120

元一张。 ” 缪某某在供述中交代， 他从

2022年底帮老乡跑腿倒卖献血卡起步，

逐渐摸清“门道”：先在医院紧盯急需用

血的家属，再通过中介或微信群招募“血

农”，靠低买高卖的差价非法获利。

“我们梳理了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

转账凭证、献血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

确认缪某某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组织卖

血罪的构成要件。 ”承办检察官介绍，缪

某某不仅自己发布广告招募献血者，还

通过中介发展下线， 先后组织多人有偿

献血，且非法获利超过2000元，属于“组

织卖血三人次以上” 的刑事立案追诉情

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经查， 缪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

款： “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闵行区

检察院已于近期对缪某某以非法组织卖

血罪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临床用血需通过正规渠道申请！ 若

遇医院告知用血紧张， 可联系血液中心

申请互助献血， 或由符合条件的亲友参

与无偿献血， 切勿轻信“花钱买献血

证” 的说法———此类证件不仅可能无法

通过医院核验， 还会让自身沦为违法犯

罪的“帮凶”。 同时， 切勿为小额报酬

参与有偿献血！ “血农” 看似赚取了少

量补贴， 实则违反《献血法》 “无偿献

血” 的核心规定， 还可能因未接受规范

体检面临血液安全风险。 维护血液安全

与公共卫生秩序， 需要每个人守住法律

底线。

释□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娟

本报讯 电梯已经成为高层住宅居

民日常不可或缺的工具。 然而随着使用

年限逐渐增加，电梯设备往往存在老化、

故障频发等问题， 维修也面临着维修空

间有限、作业难度高、维修成本高等诸多

难点。其中，由谁承担维修费用是最易引

发争议的问题。近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就

审理了这样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2020年10月， 永时电梯公司与清水

物业公司签订《电梯维保合同》，约定由

永时电梯公司担任清水物业公司所管理

的太阳湖小区中电梯实施维修保养服

务。其中提到，维保中发生的零配件和易

损件的购置费用及本合同约定之外项目

所发生的费用，由清水物业公司承担。

2021年4月， 太阳湖小区2号楼电梯

发生故障，需要更换配件。永时电梯公司

在维修后出具了报价单，清水物业公司、

太阳湖小区业主大会在报价单上盖章确

认。之后，永时电梯公司曾多次向清水物

业公司催讨维修费用， 都没有结果， 只

能将其诉至青浦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清水物业公司辩称，公司已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每季度的维保费

用， 但本案诉请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维

保关系， 而是基于永时电梯公司与太阳

湖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

系，维修费用应由维修资金支出，因此不

同意由自己支付维修费用和相应利息。

太阳湖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则未

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电梯维保合同系

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恪守。 永时电梯公司依约为清水

物业公司提供电梯维保服务、 维修更换

零配件服务， 提供服务的内容与期间均

属于案涉合同约定的范畴。同时，合同相

对方是永时电梯公司、清水物业公司，合

同中约定由清水物业公司付款， 而并未

约定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义

务。因此，现清水物业公司逾期未付维修

费用，应承担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责任。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案

件现已生效。


